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以及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经认真审查相关资料后，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

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关于《公司拟回购注销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拟终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事项 

1、鉴于出现公司原激励对象王达国、王侃等 56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以及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未能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

及预留部分授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为总计 430 名在职员工所获授的未解锁限

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等情形，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将前述离职的 56

人所持共计 77.759 万股以及首次授予的第三期及预留部分授予的第二期共 430人

获授的 530.607 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共计需回购注销 608.366 万股。 

2、基于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上述事项不需再 

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宜是依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同时

也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